




附
件

1

医
疗
卫
生
专
业
行
政
相
对
人
法
律
风
险
点
和
防

控
措
施
清
单

序
号

违
法
风
险
点

形
成
原
因

风
险
等
级

行
政
处
罚
和
行
政
强
制
法
律
依

据
及
裁
量
标
准

防
控
措
施

责
任
单
位

1
医
疗
机
构
超
出
核
准
登
记
诊

疗

科
目
开
展
诊
疗
活
动

1、
部
门
医
疗
机

构
管
理
人
员
法

治
观
念
淡
薄

2、
经
济
利
益
驱

动
，
存
在
侥
幸

心
理

3、
部
分
工
作
人

员
责
任
心
不

强
，
具
体
规
范

要
求
未
能
理
解

掌
握

高
风
险

《
医
疗
机
构
管
理
条
例
》

《
医

疗
机

构
管

理
条

例
实

施
细

则
》

1、
明
确
责
任
主
体
，

落
实
医
疗
机
构
主
体

负
责
制
；

2、
医
疗
机
构
应
加
强

相
关
法
律
法
规
的
培

训
与
考
核
；
3、

加
强

技
术
规
范
的
学
习
培

训
；

3、
医
疗
机
构
全
员
提

高
依
法
执
业
的
意
识
；

4、
医
疗
机
构
内
部
加

强
监
督
检
查
；

5、
加
强
日
常
监
督
及

时
发
现
和
整
治
存
在

唐
河
县
卫
生

健
康
委

2
医
疗
机
构
使
用
非
卫
生
技
术

人

员
从
事
医
疗
卫
生
技
术
工
作

《
医
疗
机
构
管
理
条
例
》

《
医

疗
机

构
管

理
条

例
实

施
细

则
》

3
麻
醉
药
品
管
理
不
规
范

《
麻

醉
药

品
和

精
神

药
品

管
理

条
例
》

《
河

南
省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
及
其

使
用

规
则

等
相

关
制

度

（
20
20

年
版
）
》

4
执
业
医
师
违
反
卫
生
行
政
部

门

规
章
制
度
或
者
技
术
操
作
规

范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执
业

医
师

法
》
、
《
河
南
省
行
政
处
罚
裁
量

标
准

及
其

使
用

规
则

等
相

关
制



的
违
法
行
为
。

度
（

20
20

年
版

）
》

、
《

河
南

省
行

政
处

罚
裁

量
标

准
及

其
使

用
规

则
等

相
关

制
度

（
20
20

年

版
）
》

5

村
卫
生
室
、
诊
所
、
社
区
服

务

站
未
经
县
级
卫
生
行
政
部
门

核

准
，
村
卫
生
室
、
诊
所
、
社

区

卫
生
服
务
站
擅
自
使
用
抗
菌

药

物
开
展
静
脉
输
注
活
动
的

《
医
疗
机
构
管
理
条
例
》

6

使
用
未
取
得
药
学
专
业
技
术

职

务
任
职
资
格
的
人
员
从
事
处

方

调
剂
工
作

《
处
方
管
理
办
法
》

《
医
疗
机
构
管
理
条
例
》

7
临
床
用
血
的
储
存
不
符
合
国

家

卫
生
标
准
和
要
求

《
中
华
人
民
共
和
国
献
血
法
》

《
河

南
省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
及
其

使
用

规
则

等
相

关
制

度

（
20
20

年
版
）
》

8

医
疗
机
构
未
将
《
医
疗
机
构

执

业
许
可
证
》
、
诊
疗
科
目
、

诊

疗
时
间
和
收
费
标
准
悬
挂
于

明

显
处
所

低
风
险

《
医
疗
机
构
管
理
条
》

《
医
疗
机
构
管
理
条
例
实
施
细

则
》



附
件

2

传
染
病
专
业
行
政
相
对
人
法
律
风
险
点
和
防
控
措
施
清
单
清
单

序
号

违
法
风
险
点

形
成
原
因

风
险
等
级

行
政
处
罚
和
行
政
强
制
法
律
依

据
及
裁
量
标
准

防
控
措
施

责
任
单
位

1

在
非
贮
存
地
点
倾
倒
、
堆
放

医
疗
废
物
或
者
将
医
疗
废
物

混
入
其
他
废
物
和
生
活
垃
圾

1、
部
分
医
疗
机

构
法
治
观
念
淡

薄 2、
经
济
利
益
驱

动
，
存
在
侥
幸

心
理

3、
部
分
工
作
人

员
责
任
心
不

强
，
技
术
规
范

未
充
分
领
会

4、
医
疗
机
构
使

用
面
积
不
足
，

高
风
险

《
医
疗
废
物
管
理
条
例
》

《
河
南
省
行
政
处
罚
裁
量
标
准

及
其
使
用
规
则
等
相
关
制
度

（
20
20

年
版
）
》

1、
明
确
责
任
主
体
，

落
实
负
责
制
；

2、
医
疗
机
构
应
加
强

相
关
法
律
法
规
的
培

训
与
考
核
；
3、

加
强

技
术
规
范
的
学
习
培

训
；

3、
医
疗
机
构
全
员
提

高
依
法
执
业
的
意
识
；

4、
医
疗
机
构
内
部
加

强
监
督
检
查
；

5、
行
政
机
关
加
强
监

唐
河
县
卫
生

健
康
委

2

医
疗
机
构
产
生
的
医
疗
废

物
，
并
按
照
类
别
分
置
于
防

渗
漏
、
防
锐
器
穿
透
的
专
用

包
装
物
或
者
密
闭
的
容
器
内

《
医
疗
废
物
管
理
条
例
》

《
河
南
省
行
政
处
罚
裁
量
标
准

及
其
使
用
规
则
等
相
关
制
度

（
20
20

年
版
）
》

3
医
疗
废
物
的
暂
时
贮
存
设

施
、
设
备
不
符
合
卫
生
要
求

《
医
疗
废
物
管
理
条
例
》

《
医
疗
机
构
医
疗
废
物
管
理
办

法
》

《
河
南
省
行
政
处
罚
裁
量
标
准



配
套
设
置
不
到

位

管
，
对
于
较
重
违
法
行

为
予
以
处
罚
。

及
其
使
用
规
则
等
相
关
制
度

（
20
20

年
版
）
》

4

对
收
治
的
传
染
病
病
人
或
者

疑
似
传
染
病
病
人
产
生
的
生

活
垃
圾
，
未
按
照
医
疗
废
物

进
行
管
理
和
处
置

《
医
疗
废
物
管
理
条
例
》

《
医
疗
机
构
医
疗
废
物
管
理
办

法
》

《
河
南
省
行
政
处
罚
裁
量
标
准

及
其
使
用
规
则
等
相
关
制
度

（
20
20

年
版
）
》

5
医
疗
机
构
未
执
行
国
家
有
关

规
范
、
标
准
和
规
定

《
消
毒
管
理
办
法
》

《
河
南
省
行
政
处
罚
裁
量
标
准

及
其
使
用
规
则
等
相
关
制
度

（
20
20

年
版
）
》

6

医
疗
卫
生
机
构
使
用
的
一
次

性
使
用
医
疗
用
品
用
后
未
及

时
进
行
无
害
化
处
理

《
消
毒
管
理
办
法
》

《
河
南
省
行
政
处
罚
裁
量
标
准

及
其
使
用
规
则
等
相
关
制
度

（
20
20

年
版
）
》

7

医
疗
卫
生
机
构
购
进
消
毒
产

品
未
执
行
进
货
检
查
验
收
制

度

《
消
毒
管
理
办
法
》

《
河
南
省
行
政
处
罚
裁
量
标
准

及
其
使
用
规
则
等
相
关
制
度

（
20
20

年
版
）
》



8

从
事
医
疗
废
物
收
集
、
运
送
、

贮
存
、
处
置
等
工
作
的
人
员

和
管
理
人
员
，
相
关
法
律
和

专
业
技
术
、
安
全
防
护
以
及

紧
急
处
理
等
知
识
掌
握
不
全

低
风
险

《
医
疗
废
物
管
理
条
例
》

《
医
疗
机
构
医
疗
废
物
管
理
办

法
》

《
河
南
省
行
政
处
罚
裁
量
标
准

及
其
使
用
规
则
等
相
关
制
度

（
20
20

年
版
）
》

9

未
对
从
事
医
疗
废
物
收
集
、

运
送
、
处
置
等
工
作
的
人
员

和
管
理
人
员
配
备
必
要
的
防

护
用
品
和
定
期
进
行
健
康
检

查

《
医
疗
废
物
管
理
条
例
》

《
医
疗
机
构
医
疗
废
物
管
理
办

法
》

《
河
南
省
行
政
处
罚
裁
量
标
准

及
其
使
用
规
则
等
相
关
制
度

（
20
20

年
版
）
》

10
对
医
疗
废
物
登
记
的
内
容
不

全

《
医
疗
废
物
管
理
条
例
》

《
医
疗
机
构
医
疗
废
物
管
理
办

法
》

《
河
南
省
行
政
处
罚
裁
量
标
准

及
其
使
用
规
则
等
相
关
制
度

（
20
20

年
版
）
》



附
件

3 放
射
卫
生
专
业
行
政
相
对
人
法
律
风
险
点
和
防
控
措
施
清
单

序
号

违
法
风
险
点

形
成
原
因

风
险

等
级

行
政
处
罚
和
行
政
强
制
法
律
依
据

及
裁
量
标
准

防
控
措
施

责
任
单
位

1
未
按
照
规
定
进
行
职
业
病
危

害
预
评
价
的
；

1、
部
分
医
疗
机
构

管
理
人
员
法
治
观

念
淡
薄
；

2、
经
济
利
益
驱
动
，

存
在
侥
幸
心
理
；

3、
部
分
工
作
人
员

责
任
心
不
强
，
放
射

相
关
的
技
术
规
范

未
充
分
领
会
；

4、
医
疗
机
构
使
用

面
积
不
足
，
配
套
设

置
不
到
位

高
风
险

《
放
射
诊
疗
管
理
规
定
》《

中
华
人

民
共
和
国
职
业
病
防
治
法
》《

河
南

省
行
政
处
罚
裁
量
标
准
及
适
用
规

则
等
相
关
制
度
》
（
20
20

版
）

1、
明
确
责
任
主
体
，
落

实
负
责
制
；

2、
医
疗
机
构
应
加
强
相

关
法
律
法
规
的
培
训
与

考
核
；
加
强
技
术
规
范
的

学
习
培
训
；

3、
医
疗
机
构
全
员
提
高

依
法
执
业
的
意
识
；

4、
医
疗
机
构
内
部
加
强

监
督
检
查
；

5、
行
政
机
关
加
强
监
管
，

对
于
较
重
违
法
行
为
予

以
处
罚
。

唐
河
县
卫
生

健
康
委

2

医
疗
机
构
可
能
产
生
放
射
性

职
业
病
危
害
的
建
设
项
目
未

按
照
规
定
提
交
放
射
性
职
业

病
危
害
预
评
价
报
告
，
或
者

放
射
性
职
业
病
危
害
预
评
价

报
告
未
经
卫
生
行
政
部
门
审

核
同
意
，
开
工
建
设
的
；

3

建
设
项
目
的
职
业
病
防
护
设

施
未
按
照
规
定
与
主
体
工
程

同
时
设
计
、
同
时
施
工
、
同

时
投
入
生
产
和
使
用
的

4
建
设
项
目
的
职
业
病
防
护
设

施
设
计
不
符
合
国
家
职
业
卫



生
标
准
和
卫
生
要
求
，
或
者

医
疗
机
构
放
射
性
职
业
病
危

害
严
重
的
建
设
项
目
的
防
护

设
施
设
计
未
经
卫
生
行
政
部

门
审
查
同
意
擅
自
施
工
的

5

未
按
照
规
定
对
职
业
病
防
护

设
施
进
行
职
业
病
危
害
控
制

效
果
评
价
的

6

建
设
项
目
竣
工
投
入
生
产
和

使
用
前
，
职
业
病
防
护
设
施

未
按
照
规
定
验
收
合
格
的

7
未
取
得
放
射
诊
疗
许
可
从
事

放
射
诊
疗
工
作
的
；

中
风
险

8
未
办
理
诊
疗
科
目
登
记
或
者

未
按
照
规
定
进
行
校
验
的

9

未
经
批
准
擅
自
变
更
放
射
诊

疗
项
目
或
者
超
出
批
准
范
围

从
事
放
射
诊
疗
工
作
的

10
医
疗
机
构
使
用
不
具
备
相
应

资
质
的
人
员
从
事
放
射
诊
疗



工
作
的
，

11

购
置
、
使
用
不
合
格
或
国
家

有
关
部
门
规
定
淘
汰
的
放
射

诊
疗
设
备
的
。

12
来
按
照
规
定
使
用
安
全
防
护

装
置
和
个
人
防
护
用
品
的

13

未
按
照
规
定
对
放
射
诊
疗
设

备
、
工
作
场
所
及
防
护
设
施

进
行
检
测
和
检
查
的

14

未
按
照
规
定
对
放
射
诊
疗
工

作
人
员
进
行
个
人
剂
量
监

测
、
健
康
检
查
、
建
立
个
人

剂
量
和
健
康
档
案
的
；

15
发
生
放
射
事
件
并
造
成
人
员

健
康
严
重
损
害
的

16

发
生
放
射
事
件
未
立
即
采
取

应
急
救
援
和
控
制
措
施
或
者

未
按
照
规
定
及
时
报
告
的



附
件

4

公
共
场
所
卫
生
专
业
行
政
相
对
人
法
律
风
险
点
和

防
控
措
施
清
单

序
号

违
法
风
险
点

形
成
原
因

风
险

等
级

行
政
处
罚
和
行
政
强
制
法

律
依
据
及
裁
量
标
准

防
控
措
施

责
任
单
位

1
未
取
得
“
卫
生
许
可
证
”
，

擅
自
营
业
的
。

1、
公
共
场
所
经
营

者
法
治
观
念
淡
薄

2、
受
经
济
利
益
驱

动 3、
存
在
侥
幸
心

理
，
不
肯
按
照
规

定
主
动
进
行
体
检

和
检
测

4、
违
法
成
本
低

中
风
险

《
公
共
场
所
卫
生
管

理
条

例
》
《
公
共
场
所
卫
生
管
理

条
例
实
施
细
则
》

1、
鼓
励
和
支
持
公
共
场
所
行
业

组
织
开
展
行
业
自
律
教
育
，
引
导

公
共
场
所
经
营
者
依
法
经
营
，
推

动
行
业
诚
信
建
设
，
宣
传
、
普
及

公
共
场
所
卫
生
知
识
。

2、
明
确
责
任
主
体
，
落
实
公
共

场
所
的
法
定
代
表
人
或
者
负
责

人
是
其
经
营
场
所
卫
生
安
全
的

第
一
责
任
人
；

3、
加
强
对
公
共
场
所
进
行
卫
生

监
测
和
卫
生
技
术
指
导
；

4、
监
督
从
业
人
员
健
康
检
查
，

指
导
有
关
部
门
对
从
业
人
员
进

行
卫
生
知
识
的
教
育
和
培
训
。

唐
河
县
卫

生
健
康
委

2

卫
生
质
量
不
符
合
国
家
卫
生

标
准
和
要
求
，
而
继
续
营
业

的
。

3
拒
绝
卫
生
监
督
。

4

未
获
得
“
健
康
合
格
证
”
，

而
从
事
直
接
为
顾
客
服
务

的
。


